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909號

上  訴  人  黃必超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

華民國111年11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2875號，起

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139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黃必超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之各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所為之科刑判決，改判論

處上訴人販賣第二級毒品共3罪刑及諭知相關沒收、追徵。

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

理由。

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

傳喚不到者，其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

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

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定有明文。所謂「所在

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係指非因國家機關之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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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透過一定之法律程序或使用通常可能之方式為調查，仍不

能判明其所在之情形而言。此係為補救傳聞法則於實務上蒐

證困難之問題，承認此等審判外之陳述，於具備可信之特別

情況及使用證據必要性時，得為證據之例外規定。因此，在

此非可歸責於法院之事由致刑事被告未對證人行使對質詰問

權之情形，若法院已踐行其他法定調查程序，給予被告充分

辨明之防禦機會者，應認已合於詰問權之容許例外，得予採

用該未經被告對質詰問之證言。原判決已說明證人即購毒者

李麗君、林芷螢（下稱李麗君等2人）經法院傳喚、拘提無

著，並就其2人於警詢時之陳述，如何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3得為證據之理由。核與卷內資料悉相符合。上訴意旨

僅以李麗君等2人於警詢之陳述，均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陳述，為傳聞證據等語，主張李麗君等2人之警詢筆錄

無證據能力，指摘原判決違法，尚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

由。至於原判決併引於警詢及偵訊時與重要待證事項相符之

證詞為上訴人論罪之依據，該部分警詢陳述因欠缺「必要

性」要件，與傳聞例外之規定不合，固有未洽，惟除去該部

分證言，綜合其偵訊同旨之證述及卷內其他相關證據，亦應

為相同事實之認定，無礙於判決本旨，仍不得據為上訴第三

審之理由。

四、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

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

明文。此係鑒於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證人

之權限，立法政策乃以偵查中具結之陳述足以具備信用性保

障情況之要件，而特予肯認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官訊問時所

為證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是反對使用

該證據者，應就其主張有顯不可信之例外情形為釋明。原判

決依卷內資料，已敘明李麗君等2人於檢察官訊問時具結所

為之證詞，未受外力不當干擾，無顯然不可信之情況，且未

據上訴人及其辯護人釋明反對之所憑，原審經合法傳喚、拘

提無著，上訴人及其辯護人亦已當庭表示捨棄傳喚，經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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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審審判筆錄，既已放棄對質詰問權，原審經依法調查

後，併採為論斷事實之依據，並無不合。上訴人提起第三審

上訴，就此再行爭執，主張李麗君等2人之陳述，未經法院

行交互詰問前，不得作為判斷上訴人有罪之依據等語，指摘

採證違法，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原判決係綜合上訴人部分之供詞、證人李麗君等2人之證

言、通訊監察譯文、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卷內其他相

關證據資料，並說明上訴人與李麗君等2人之毒品交易，主

觀上如何有賺取價差或量差之營利意圖，而為上訴人確有本

件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之認定。就上訴人於原審所為其跟李

麗君通話時，她一直糾纏，只好敷衍她，通話後並未見面，

通訊監察譯文與監視錄影畫面都看不出來雙方有碰面交易毒

品；其與林芷螢通話後雖有見面，但林芷螢是向其借毒品，

有包一點給她，沒有收錢，將來就算要還也是返還等量毒

品，應僅構成轉讓等語之辯解，認不足採信，予以指駁。所

為論列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相符合，亦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

理法則。原判決並非僅以李麗君等2人之證詞，即行論罪，

無欠缺補強證據或認定事實不憑證據之可言。上訴意旨泛稱

本案尚有合理懷疑，且無補強證據足以證明李麗君等2人證

言之真實性，不能證明上訴人販賣第二級毒品等語，指摘原

判決違法。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

漫為指摘，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

不相適合。

六、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洪兆隆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鄧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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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修弘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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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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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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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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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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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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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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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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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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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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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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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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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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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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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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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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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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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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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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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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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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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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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9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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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1年11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2875號，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13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黃必超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各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所為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販賣第二級毒品共3罪刑及諭知相關沒收、追徵。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理由。
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其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定有明文。所謂「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係指非因國家機關之疏失，於透過一定之法律程序或使用通常可能之方式為調查，仍不能判明其所在之情形而言。此係為補救傳聞法則於實務上蒐證困難之問題，承認此等審判外之陳述，於具備可信之特別情況及使用證據必要性時，得為證據之例外規定。因此，在此非可歸責於法院之事由致刑事被告未對證人行使對質詰問權之情形，若法院已踐行其他法定調查程序，給予被告充分辨明之防禦機會者，應認已合於詰問權之容許例外，得予採用該未經被告對質詰問之證言。原判決已說明證人即購毒者李麗君、林芷螢（下稱李麗君等2人）經法院傳喚、拘提無著，並就其2人於警詢時之陳述，如何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3得為證據之理由。核與卷內資料悉相符合。上訴意旨僅以李麗君等2人於警詢之陳述，均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傳聞證據等語，主張李麗君等2人之警詢筆錄無證據能力，指摘原判決違法，尚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至於原判決併引於警詢及偵訊時與重要待證事項相符之證詞為上訴人論罪之依據，該部分警詢陳述因欠缺「必要性」要件，與傳聞例外之規定不合，固有未洽，惟除去該部分證言，綜合其偵訊同旨之證述及卷內其他相關證據，亦應為相同事實之認定，無礙於判決本旨，仍不得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四、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此係鑒於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證人之權限，立法政策乃以偵查中具結之陳述足以具備信用性保障情況之要件，而特予肯認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官訊問時所為證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是反對使用該證據者，應就其主張有顯不可信之例外情形為釋明。原判決依卷內資料，已敘明李麗君等2人於檢察官訊問時具結所為之證詞，未受外力不當干擾，無顯然不可信之情況，且未據上訴人及其辯護人釋明反對之所憑，原審經合法傳喚、拘提無著，上訴人及其辯護人亦已當庭表示捨棄傳喚，經載明於原審審判筆錄，既已放棄對質詰問權，原審經依法調查後，併採為論斷事實之依據，並無不合。上訴人提起第三審上訴，就此再行爭執，主張李麗君等2人之陳述，未經法院行交互詰問前，不得作為判斷上訴人有罪之依據等語，指摘採證違法，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原判決係綜合上訴人部分之供詞、證人李麗君等2人之證言、通訊監察譯文、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卷內其他相關證據資料，並說明上訴人與李麗君等2人之毒品交易，主觀上如何有賺取價差或量差之營利意圖，而為上訴人確有本件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之認定。就上訴人於原審所為其跟李麗君通話時，她一直糾纏，只好敷衍她，通話後並未見面，通訊監察譯文與監視錄影畫面都看不出來雙方有碰面交易毒品；其與林芷螢通話後雖有見面，但林芷螢是向其借毒品，有包一點給她，沒有收錢，將來就算要還也是返還等量毒品，應僅構成轉讓等語之辯解，認不足採信，予以指駁。所為論列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相符合，亦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原判決並非僅以李麗君等2人之證詞，即行論罪，無欠缺補強證據或認定事實不憑證據之可言。上訴意旨泛稱本案尚有合理懷疑，且無補強證據足以證明李麗君等2人證言之真實性，不能證明上訴人販賣第二級毒品等語，指摘原判決違法。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漫為指摘，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六、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洪兆隆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鄧振球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修弘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3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909號
上  訴  人  黃必超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
華民國111年11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2875號，起
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139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黃必超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之各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所為之科刑判決，改判論
    處上訴人販賣第二級毒品共3罪刑及諭知相關沒收、追徵。
    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
    理由。
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
    傳喚不到者，其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
    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
    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定有明文。所謂「所在
    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係指非因國家機關之疏失，
    於透過一定之法律程序或使用通常可能之方式為調查，仍不
    能判明其所在之情形而言。此係為補救傳聞法則於實務上蒐
    證困難之問題，承認此等審判外之陳述，於具備可信之特別
    情況及使用證據必要性時，得為證據之例外規定。因此，在
    此非可歸責於法院之事由致刑事被告未對證人行使對質詰問
    權之情形，若法院已踐行其他法定調查程序，給予被告充分
    辨明之防禦機會者，應認已合於詰問權之容許例外，得予採
    用該未經被告對質詰問之證言。原判決已說明證人即購毒者
    李麗君、林芷螢（下稱李麗君等2人）經法院傳喚、拘提無
    著，並就其2人於警詢時之陳述，如何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3得為證據之理由。核與卷內資料悉相符合。上訴意旨
    僅以李麗君等2人於警詢之陳述，均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陳述，為傳聞證據等語，主張李麗君等2人之警詢筆錄
    無證據能力，指摘原判決違法，尚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至於原判決併引於警詢及偵訊時與重要待證事項相符之證
    詞為上訴人論罪之依據，該部分警詢陳述因欠缺「必要性」
    要件，與傳聞例外之規定不合，固有未洽，惟除去該部分證
    言，綜合其偵訊同旨之證述及卷內其他相關證據，亦應為相
    同事實之認定，無礙於判決本旨，仍不得據為上訴第三審之
    理由。
四、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
    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
    明文。此係鑒於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證人
    之權限，立法政策乃以偵查中具結之陳述足以具備信用性保
    障情況之要件，而特予肯認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官訊問時所
    為證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是反對使用
    該證據者，應就其主張有顯不可信之例外情形為釋明。原判
    決依卷內資料，已敘明李麗君等2人於檢察官訊問時具結所
    為之證詞，未受外力不當干擾，無顯然不可信之情況，且未
    據上訴人及其辯護人釋明反對之所憑，原審經合法傳喚、拘
    提無著，上訴人及其辯護人亦已當庭表示捨棄傳喚，經載明
    於原審審判筆錄，既已放棄對質詰問權，原審經依法調查後
    ，併採為論斷事實之依據，並無不合。上訴人提起第三審上
    訴，就此再行爭執，主張李麗君等2人之陳述，未經法院行
    交互詰問前，不得作為判斷上訴人有罪之依據等語，指摘採
    證違法，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原判決係綜合上訴人部分之供詞、證人李麗君等2人之證言
    、通訊監察譯文、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卷內其他相關
    證據資料，並說明上訴人與李麗君等2人之毒品交易，主觀
    上如何有賺取價差或量差之營利意圖，而為上訴人確有本件
    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之認定。就上訴人於原審所為其跟李麗
    君通話時，她一直糾纏，只好敷衍她，通話後並未見面，通
    訊監察譯文與監視錄影畫面都看不出來雙方有碰面交易毒品
    ；其與林芷螢通話後雖有見面，但林芷螢是向其借毒品，有
    包一點給她，沒有收錢，將來就算要還也是返還等量毒品，
    應僅構成轉讓等語之辯解，認不足採信，予以指駁。所為論
    列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相符合，亦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
    則。原判決並非僅以李麗君等2人之證詞，即行論罪，無欠
    缺補強證據或認定事實不憑證據之可言。上訴意旨泛稱本案
    尚有合理懷疑，且無補強證據足以證明李麗君等2人證言之
    真實性，不能證明上訴人販賣第二級毒品等語，指摘原判決
    違法。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漫為
    指摘，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
    適合。
六、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洪兆隆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鄧振球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修弘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3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909號
上  訴  人  黃必超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1年11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上訴字第2875號，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613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黃必超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各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所為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販賣第二級毒品共3罪刑及諭知相關沒收、追徵。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各該犯罪事實之理由。
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滯留國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其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3款定有明文。所謂「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係指非因國家機關之疏失，於透過一定之法律程序或使用通常可能之方式為調查，仍不能判明其所在之情形而言。此係為補救傳聞法則於實務上蒐證困難之問題，承認此等審判外之陳述，於具備可信之特別情況及使用證據必要性時，得為證據之例外規定。因此，在此非可歸責於法院之事由致刑事被告未對證人行使對質詰問權之情形，若法院已踐行其他法定調查程序，給予被告充分辨明之防禦機會者，應認已合於詰問權之容許例外，得予採用該未經被告對質詰問之證言。原判決已說明證人即購毒者李麗君、林芷螢（下稱李麗君等2人）經法院傳喚、拘提無著，並就其2人於警詢時之陳述，如何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3得為證據之理由。核與卷內資料悉相符合。上訴意旨僅以李麗君等2人於警詢之陳述，均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傳聞證據等語，主張李麗君等2人之警詢筆錄無證據能力，指摘原判決違法，尚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至於原判決併引於警詢及偵訊時與重要待證事項相符之證詞為上訴人論罪之依據，該部分警詢陳述因欠缺「必要性」要件，與傳聞例外之規定不合，固有未洽，惟除去該部分證言，綜合其偵訊同旨之證述及卷內其他相關證據，亦應為相同事實之認定，無礙於判決本旨，仍不得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四、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此係鑒於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證人之權限，立法政策乃以偵查中具結之陳述足以具備信用性保障情況之要件，而特予肯認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官訊問時所為證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是反對使用該證據者，應就其主張有顯不可信之例外情形為釋明。原判決依卷內資料，已敘明李麗君等2人於檢察官訊問時具結所為之證詞，未受外力不當干擾，無顯然不可信之情況，且未據上訴人及其辯護人釋明反對之所憑，原審經合法傳喚、拘提無著，上訴人及其辯護人亦已當庭表示捨棄傳喚，經載明於原審審判筆錄，既已放棄對質詰問權，原審經依法調查後，併採為論斷事實之依據，並無不合。上訴人提起第三審上訴，就此再行爭執，主張李麗君等2人之陳述，未經法院行交互詰問前，不得作為判斷上訴人有罪之依據等語，指摘採證違法，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原判決係綜合上訴人部分之供詞、證人李麗君等2人之證言、通訊監察譯文、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卷內其他相關證據資料，並說明上訴人與李麗君等2人之毒品交易，主觀上如何有賺取價差或量差之營利意圖，而為上訴人確有本件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之認定。就上訴人於原審所為其跟李麗君通話時，她一直糾纏，只好敷衍她，通話後並未見面，通訊監察譯文與監視錄影畫面都看不出來雙方有碰面交易毒品；其與林芷螢通話後雖有見面，但林芷螢是向其借毒品，有包一點給她，沒有收錢，將來就算要還也是返還等量毒品，應僅構成轉讓等語之辯解，認不足採信，予以指駁。所為論列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相符合，亦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原判決並非僅以李麗君等2人之證詞，即行論罪，無欠缺補強證據或認定事實不憑證據之可言。上訴意旨泛稱本案尚有合理懷疑，且無補強證據足以證明李麗君等2人證言之真實性，不能證明上訴人販賣第二級毒品等語，指摘原判決違法。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漫為指摘，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六、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8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洪兆隆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鄧振球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修弘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3　　日


